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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04 证券简称：*ST声迅 公告编号：2025-100
债券代码：127080 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
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同意取消原定
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取消股东会的基本情况
（一）取消的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取消的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取消的股东会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1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取消的股东会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五）取消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
（六）取消的股东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
编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
√
√
√

二、取消股东会的原因及后续处理
鉴于原定提交该次股东会审议的《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被撤销，经审慎研

究，公司决定取消原定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后续公司将根
据相关工作进展和实际情况另行确定股东会召开时间及相关安排。

本次股东会的取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
本次取消股东会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感谢广大投资者给予公司的支持和理
解。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3004 证券简称：*ST声迅 公告编号：2025-099
债券代码：127080 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有关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中〈关于拟变更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的议案》，现将具体详情公告如下：

一、原议案的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该议案尚未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撤销原议案的原因
鉴于本次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团队内部工

作调整，无法继续承接公司年度审计业务；且其2025年度审计项目排期紧张，难以满足公司
年报审计及披露时限要求。为保障审计工作质量、确保按期完成年报披露，公司董事会同意
撤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中《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待公司确定拟
改聘的新的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后将另行召开会议审议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3004 证券简称：*ST声迅 公告编号：202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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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5年12

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公司董事长聂蓉女士主
持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撤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中〈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的议案》
鉴于本次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团队内部工

作调整，无法继续承接公司年度审计业务；且其2025年度审计项目排期紧张，难以满足公司
年报审计及披露时限要求。为保障审计工作质量、确保按期完成年报披露，公司董事会同意
撤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中《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待公司确定拟
改聘的新的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后将另行召开会议审议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事宜。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撤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有关
议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鉴于原定提交该次股东会审议的《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被撤销，经审慎研

究，公司决定取消原定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后续公司将根
据相关工作进展和实际情况另行确定股东会召开时间及相关安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取消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093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7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股份出售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已回购股份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全部已回购股份15,536,6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4%）。减持期间为自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
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全部已
回购股份15,536,6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4%。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25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回购股份数量为15,536,65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54%，减持所得资金总额为17,956.39万元（已扣除交易费用、印花
税），成交最高价为12.57元/股，成交最低价为11.22元/股，成交均价为11.56元/股。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与公司的既定方案不存在差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等相关规定。

二、本次回购股份减持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出
售）的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出售前

数量（股）

850,300
1,006,649,700

15,536,659
15,536,659

1,007,500,000

占总股本比例

0.08%
99.92%
1.54%
1.54%

100.00%

本次出售后

数量（股）

0
1,007,500,000

0
0

1,007,500,000

占总股本比例

0
100.00%

0
0

100.00%
注：有限售条件股份变动为离任高管任期到期满六个月后解除限售
三、本次回购股份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化。公司本次减持已回购股份所得资金将优先用于促进公司并购业务落地和补充公司日
常经营所需要的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维护公司
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减持股份价格与回购股份价格的
差额部分将计入或者冲减公司资本公积，不影响公司当期利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
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四、其他说明
1、公司未在《回购指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下列敏感期内减持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

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至公告前一交易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本次回购股份减持符合《回购指引》第四十三条关于交易时间及价格、出售数量的要

求：
（1）减持委托价格非公司股票当日交易跌幅限制的价格；
（2）未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出售的委托；
（3）公司回购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单日最高出售股份数量为3,292,659股（2025年12

月25日）。公司回购股份减持计划披露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即2025年7月25日至2025年8月
21日）日均成交量为37,465,270股，公司每日出售数量未超过减持计划预披露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日均成交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即9,366,317股）；

（4）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出售股份的总数未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本次减持部分已回购股份事项符合公司既定的减持计划，符合《回购指引》等相关规

定。在按照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93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8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捐赠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公司股东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股东捐赠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厦门大学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脉集
团”）与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厦大基金会”）签署了《股票捐赠协议》，国脉集团
向厦大基金会无偿捐赠630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63%。本次捐赠股份来源于非
公开发行的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5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对外捐赠的公告》（2025-054）。

二、本次捐赠股份过户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接到书面通知，上述捐赠股票已于2025年12月25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本次证券过户公司股票6,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3%，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三、持股情况说明
（一）2025年12月25日捐赠股份过户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福建国脉集团有限
公司

厦门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

2025年12月25日过户前

持股数量
（万股）

3,749.33
-

持股比例
（%）

3.72%
-

2025年12月25日过户后

持股数量
（万股）

3,119.33
630

持股比例
（%）

3.10%
0.63%

注：持股比例差异为小数点四舍五入造成，以实际持股数量为准
（二）过户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林惠榕

陈国鹰

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万股）

27,564.53
21,723.40
3,119.33
52,407.26

持股比例

27.36%
21.56%
3.10%
52.02%

四、其他说明
1、本次捐赠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2、公司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将严格按照监管规则持有、管理受赠的公司股份。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16区19号楼16层会议室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城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24人，代表股份908,026,5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7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841,299,75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600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1人，代表股份66,726,80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678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士龙先生及王羽先生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体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1.00 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07,890,4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0％；反对 95,8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弃权
40,2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90,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900％；反对 95,8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5％；弃权40,2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0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提案
2.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98,032,2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93％；反对 9,849,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48％；弃
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732,4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1.9223％；反对 9,849,9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611％；弃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98,032,2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93％；反对 9,849,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48％；弃
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732,4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1.9223％；反对 9,849,9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611％；弃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3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98,032,2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93％；反对 9,849,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48％；弃
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732,4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1.9223％；反对 9,849,9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611％；弃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表决结果：通过。
2.04 关于修订《审计机构选聘及评价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98,032,2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93％；反对 9,849,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48％；弃
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732,4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1.9223％；反对 9,849,9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611％；弃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表决结果：通过。
2.05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98,032,0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93％；反对 9,850,1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48％；弃
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732,2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1.9221％；反对 9,850,1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612％；弃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表决结果：通过。
2.06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98,012,2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71％；反对 9,869,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70％；弃
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712,4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1.9061％；反对 9,869,9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72％；弃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表决结果：通过。
2.07 关于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98,011,9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71％；反对 9,870,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70％；弃
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712,1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1.9059％；反对 9,870,2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75％；弃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表决结果：通过。
2.08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98,011,9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71％；反对 9,870,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70％；弃
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712,1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1.9059％；反对 9,870,2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75％；弃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表决结果：通过。
3.00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88,7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84％；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22,4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88,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884％；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22,4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00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提案
4.01 本次交易基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466,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9％；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466,8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899％；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02 交易对方与交易标的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466,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9％；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466,8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899％；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03 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466,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9％；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466,8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899％；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04 交易的资金来源和支付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466,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9％；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466,8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899％；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05 过渡期损益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466,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9％；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466,8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899％；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06 业绩承诺及补偿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466,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9％；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466,8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899％；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07 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466,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9％；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466,8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899％；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144,3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5.00 关于公司与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城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

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1％；反对115,8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7％；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2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1％；反对 115,8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7％；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6.00 关于公司与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城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7.00 关于公司与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城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诺及补偿

协议》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8.00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9.00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0.00 关于《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修订稿）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1.00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及不适用第四

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2.00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情形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3.00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4.00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86,7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8％；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24,4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86,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868％；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24,4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5.00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6.00 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7.00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8.00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9.00 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

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20.00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21.00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22.00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2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55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2％；反对115,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
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551,4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82％；反对 115,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59,7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士龙、王羽
3、结论性意见：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做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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